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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 

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優良校園無障礙建築物評選及獎勵實施計畫 

審查標準表 

【評選學校建築物基本資料說明】 

※未符評選範圍者，經承辦單位於初選評分作業會議進行報告及做成紀錄，不予進入評選。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1 每校可提報至多 2 棟 3

層樓以上領有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特設主

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物使

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

之校園校舍建築物。 

1.每 1 棟建築物以使用

執照為單位，如建築

物有多張使用執照，

以能界定單獨區劃為

原則。 

2.現場實際之建築物樓

層數必須與使用執照

相符合。 

1.請提供參選建築物之

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

（或合法建築物）影

本。 

2.提報之建築物樓層數

必須等於使用執照之

樓層數。 

3.如欲報名 2 棟建築

物，應分別提案報名。 

2 建築物所有權必須為申

請報名學校所有。 

建築物所有權必須為申

請報名學校所有，建築

物以租借方式之校舍不

納入評選標的。 

請提供建築物所有權證

明文件，如建築物權狀、

建築物登記簿等。 

3 建築物使用用途應以供

學生學習及活動空間或

學生宿舍空間（須設置

無障礙寢室）所占面積

達該棟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不含屋頂突出物

及防空避難室）50%之建

築物。 

1.學習及活動空間包

含：教室、圖書館、學

生餐廳、運動場館、

社團活動場所等，倘

有疑義，由教育部釋

疑，並由評選委員會

於第 1 階段初選審

查，確認是否符合評

選條件。 

2.建築物如為複合式使

用用途，以現場實際

使用用途為主，惟報

名學校應提供使用用

途面積說明計算式。 

1.請提供建築物使用用

途簡要說明。 

2.建築物使用用途以現

場實際用途及面積為

主。 

3.如建築物為複合式使

用用途，請提供使用

用途面積說明計算

式。 

4 既有建築物類組，請補

充說明是否已取得地方

政府核發之「建築物改

1.改善完竣且報地方政

府驗收通過者，應可

取得直轄市、縣（市）

1.若建築物業經地方政

府確認建築物改善完

竣，請提供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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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善完竣」相關證明文件，

或曾向教育部申請補助

改善。 

政府或特設主管機關

核發之「建築物改善

完竣」相關證明文件，

本評選項目二及三之

評分標準將依該證明

文件所示日期所屬年

度之無障礙規定標準

辦理。 

2.曾向教育部申請部分

補助改善校園無障礙

環境之經費或其他計

畫補助經費者，請說

明建築物各項設施過

往改善情形，屬於該

補助範圍內之改善項

目，得依提報教育部

改善計畫時所適用年

度之無障礙規定標準

作為評分標準。 

縣（市）政府或特設

主管機關核發之「建

築物改善完竣」相關

證明文件之影本。 

2.請說明建築物是否曾

向教育部申請部分補

助改善校園無障礙環

境之經費，如有，請

分別敘明申請改善年

度、改善項目、改善

數量、改善計畫總經

費及教育部補助金

額。 

3.如以上皆無，則請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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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審查項目】 
 

一、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1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1 學校已建立自我

改善校園無障礙

環境機制，包含

能定期依學校既

有內部機制了解

身心障礙學生使

用需求、辦理校

園無障礙環境檢

核並擬訂短中長

期改善規劃（40

分）。 

1-1.學校能透過

問卷調查、

定期召開校

內會議或相

關 內 部 機

制，了解身

心障礙學生

校園無障礙

環境改善需

求。（20分） 

1. 請提供不含本年之近 3 年度間，完

成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校園無障礙環

境使用或改善需求所進行之校內會

議紀錄或問卷統計之佐證資料。以

每年召開或統計 1 次為原則，實際

召開或統計次數達 3 次者，得 20

分；實際召開或統計次數為 2次者，

得 15分；實際召開或統計次數 1次

者，得 10分；未能提供相關資料者，

0 分。 

2. 如學校不含本年之近 3 年度部分年

度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請敘明情

形，經審查後,可自採計年度數扣

除；如不含本年之近 3 年度均無身

心障礙學生就讀，請敘明情形，並

說明內部相關改善機制。 

1-2.學校有定期

檢核校園無

障礙環境，

並將相關資

料更新至教

育部校園無

障礙設施管

理平臺及學

校官網。（10

分） 

1. 請提供教育部校園無障礙設施管理

平臺（campus.sen.edu.tw）下「校

園設施統計」頁面之截圖，截圖畫

面應包含「最後更新日期」且該日

期不得早於前一年度之 1 月 1 日。

符合上述條件者，得 5分。 

2. 學校官網首頁能明確顯示校園無障

礙地圖之連結或圖示，請提供網站

截圖及網址。符合上述條件者，得

5 分。 

1-3. 學 校 設 有

內、外部檢

核機制，能

依身心障礙

學生需求及

委員專家到

校 檢 核 結

果，檢討且

1.請提供學校短、中、長期校園無障

礙環境改善規劃（1年、3年及 5年

期），且長期規劃之最末年度未超過

本年度者，並註明係依內、外部檢

核結果訂定之部分，得 10分。 

2.未提供短、中、長期校園無障礙環

境改善規劃及規劃或長期規劃之最

末年度超過本年度者，本項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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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1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擬定短中長

期校園無障

礙環境改善

規劃。（10

分） 

2 編列改善所需經

費預算：近 5 年

年度經費編列、

申請補助金額及

執行情形（ 40

分）。 

2-1.學校編列預

算改善校園

無 障 礙 環

境，包含學

校自籌經費

及非自籌經

費（如教育

部補助計畫

或 其 他 經

費）。（ 20

分） 

1.請提供不含本年之近 5 年度間，學

校編列預算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之

經費一覽表，並合計 5 年之總預算

數。 

2.依不含本年之近 5 年度間，學校編

列預算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之編列

情形，編列年度達 5年者，得 20分；

編列年度達 3年者，得 10分；編列

年度未足 3年者，本項 0分。 

3.如學校不含本年之近 5 年度間，方

經教育部核定准予立案且開始招

生，則自第 1 屆學生註冊之年度起

算。又如學校校園建築物均為新建

建築物無改善需求，請敘明建築物

建置年度。 

2-2.上述預算用

於改善校園

無障礙環境

之執行率。

(20分) 

1.請提供不含本年之近 5 年度間，學

校執行預算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相

關資料，含改善年度、改善項目、

執行金額、預算保留金額。 

2.前（2-1）項各年度編列預算金額總

和為（A），本項各年度執行金額及

保留金額總和為（B），執行率（C）

=（B）/（A）*100%。 

3.執行率（C）達 90%者，得 20分；執

行率達 80%者，得 10分；執行率未

達 80%者，本項 0分。 

3 提升相關知能：

學校相關人員參

與教育部、其他

單位或學校自辦

3-1.學校人員參

與教育部、

其他單位所

辦與無障礙

請提供不含本年之近 3 年度間，學校

人員參與教育部所辦無障礙相關研習

（如勘檢人員培訓講習、校園好行愛

零距離、整體複盤改善現場觀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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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1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之知能培訓課程

（20分）。 

相關之培訓

課程之參與

情形。（ 5

分） 

或其他單位所辦相關知能課程、活動

之研習名稱、人員姓名，並總計人次。

參與次數達 3 次者，得 5 分；未達 3

次者，得 0分。 

3-2.學校有自辦

無障礙相關

知能培訓課

程、活動之

辦理情形。

（5分） 

請提供不含本年之近 3 年度間，學校

自辦無障礙相關知能課程、活動之研

習名稱、參與對象，並總計參與人次。

辦理次數達 3 次者，得 5 分；未達 3

次者，得 0分。 

3-3.學校人員已

取得建築物

設置無障礙

設施設備勘

檢人員培訓

講習結業證

書。（10分） 

請提供學校領有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

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之

人員姓名，並總計人數，人數達 2 名

者，得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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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50%） 

法定無障礙設施評分標準之適用規定： 

1.若建築物已取得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特設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物改善

完竣」相關證明文件，則其評分標準依該證明文件所示日期所屬年度之無障

礙規定標準辦理。 

2.如建築物其部分設施設備改善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則屬於該補助範圍內

之改善項目，得依提報教育部改善計畫時所適用年度之無障礙規定標準作為

評分標準，其餘未列入補助之項目，依現行規定標準評分。 

3.非上述 2款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之現行規定，作為評分標準；符合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部分，依其第 11條規定作為評分標準。 

4.未符合上述標準之設備設施者，每 1項檢核工具扣 2分。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1 全區引

導標誌 

1-1.校園主要進出地點（如校

門或公車站等）設有校園

地圖，且該主要進出地點

至參選建築物間之主要動

線設有引導行動不便者移

動之方向引導標誌。 

1.請提供位在主要進出地點校

園地圖之照片至少 1張。 

2.請提供校園主要動線上方向

引導標誌照片至少 1張。 

（檢核工具共 2項） 

1-2.建築物各樓層分別設有方

向引導標誌，指引行動不

便者移動。 

請提供建築物內方向引導標誌

照片，至少 1張。 

（檢核工具共 1項） 

2 無障礙

通路 

2-1.主要動線：自校園主要進

出地點（如校門或公車站

等）至參選建築物之 1 條

主要動線，連續平順無障

礙，可供行動不便者獨立

進出及通行。 

1.請說明自校園主要進出地點

（如校門或公車站等）至參

選建築物間 1 條設有引導設

施之主要動線位置，並於建

築圖說標註。 

2.請提供主要動線之無障礙室

外通路舖面及排水溝蓋照片

各至少 1張。 

（檢核工具共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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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2 無障礙

通路 

2-2.出入建築物以及建築物內

通行至距無障礙設施之昇

降設備、廁所盥洗室及樓

梯等，應設有無障礙通路

通達。通路由以下一個或

多個設施組成，包括室內

通路走廊、出入口、坡道及

扶手等，其設計應符合無

障礙通路相關規定。 

1.請說明室外無障礙通路寛

度、坡度及是否設置有無障

礙坡道或昇降平臺等無障礙

設施。 

2.如設有無障礙坡道： 

(1) 請提供全景（含坡道引導

標誌）之照片 1張。 

(2) 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

寸，包括：坡道寛度、坡

道端點平臺尺寸及坡道

扶手高度及型式等。 

3.如設有昇降平臺，請提供其

移動途徑之起點及終點 2 個

角度之照片，各至少 1張。 

4.請提供室內通路走廊照片，

至少 1 張；室內通路走廊中

如有開門，請說明並提供該

門出入情形之照片，至少 1

張。 

（檢核工具共 5項） 

3 無障礙

樓梯 

參選建築物之直通樓梯，至少

應有 1 座為符合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樓梯。 

1.請提供單層平面圖，並標註

無障礙樓梯所在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引導標誌

之照片 1張。 

3.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單層正面

全景照片至少 1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

包括：扶手高度、終端警示位

置及梯級深度等。 

（檢核工具共 4項） 

4 昇降設

備 

參選建築物應設有至少 1 座符

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之昇降設備。 

1.請提供單層平面圖，並標註

無障礙昇降設備所在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昇降設備平、

立面引導標誌照片至少 1張。 

3.請提供無障礙昇降設備開門

正面全景照片至少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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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4.請提供機廂內部正、反方向

照片（正面應可見按鈕點字

標示，反面應可見後視鏡）各

至少 1張。 

5.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

包括： 

(1) 平、立面引導標誌高度、

呼叫鈕前方地板處之昇

降機引導距呼叫鈕尺寸、

昇降機呼叫紐高度等。 

(2) 昇降機門寬度、機廂迴轉

空間（直徑）尺寸、機廂

扶手高度及輪椅使用者

操作盤高度等。 

（檢核工具共 6項） 

5 廁所盥

洗室 

5-1.參選建築物應設有符合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之無障礙廁所，其設置數

量依取得建造執照日期分

別規定如下： 

(1) 101年 12月 31日以前

取得建造執照者，每棟

建築物應設置至少 1

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2) 102年 1月 1日以後取

得建造執照者，應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167-3

條規定，每 3層樓之服

務範圍內應設置 1 處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廁所在樓

層之單層平面圖，並標註無

障礙廁所盥洗室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出

入口正、立面引導標誌照片

至少 1張。 

3.請提供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內

部正面（可見馬桶含沖水控

制等設備、鏡子及電燈）全景

照片至少 1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

包括： 

(1) 平、立面引導標誌高度、

出入口門寛、門鎖型式、

內部迴轉空間直徑等。 

(2) 馬桶側邊使用空間尺寸、

馬桶兩側扶手之尺寸及

高度、馬桶是否有蓋及是

否設有靠背說明、求助鈴

高度等。 

(3) 洗面盆上緣距地板面距

離、鏡子與地板面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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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水龍頭型式、扶手於洗面

盆邊緣水平及高度距離

等。 

（檢核工具共 6項） 

5-2.參選建築物應設有符合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之無障礙小便器，其設置

數量依取得建造執照日期

分別規定如下： 

(1) 101年 12月 31日以前

取得建造執照者，每棟

建築物應設置至少 1

處（座）無障礙小便器。 

(2) 102年 1月 1日以後取

得建造執照者，每 1處

設有小便器之男廁均

應設有至少 1 座以上

之無障礙小便器。 

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小便器樓

層之單層平面圖，並標註無

障礙小便器所在之一般男廁

位置。 

2.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小便器之

一般男廁出入口全景相片

（門外宜設置引導標誌）至

少 1張。 

3.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

包括：無障礙小便器扶手尺

寸、無障礙小便器突出端距

地板面高度及無障礙小便器

隔板間距等。 

（檢核工具共 3項） 

6 輪椅觀

眾席 

參選建築物如包含階梯教室、

禮堂、活動中心、體育館等場

所，設有固定座椅席位者，應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167-5條規定，設置符合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

輪椅觀眾席位，且設置數量不

得小於規則規定基準數量。 

1.請提供設有輪椅觀眾席樓層

之樓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

礙輪椅觀眾席位位置。 

2.請提供場所出入口平、立面

引導標誌照片各至少 1張。 

3.請提供場所內可見輪椅觀眾

席及陪伴者座位標示之全景

照片各至少 1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

包括：出入口門檻、席位尺寸

及防護設施等。 

（檢核工具共 4項） 

7 停車空

間 

參選建築物應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6條

規定，設置符合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停車

位，且設置數量不得小於規則

規定基準數量。 

1.請提供面積計算表，佐證法

定停車位數量，以計算無障

礙停車位應設置數量。 

2.室內停車空間請提供設有無

障礙停車位樓層之樓層平面

圖，並標註無障礙停車位位

置；室外停車空間請提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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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園地圖，並標註無障礙停車

位位置，且註明其與參選建

築物之距離。 

3.室內停車空間： 

(1) 請提供車道入口處之全

景照片至少 1 張。 

(2) 請提供車道方向引導標

誌之全景照片各至少 1

張。 

4.室外停車空間：請提供車道

方向引導標誌之全景照片各

至少 1張。 

5.請說明下列無障礙停車位細

部量測尺寸，依車輛類型分

別包括： 

(1) 無障礙汽車停車位：室內

(外)標誌高度、停車位尺

寸及停車格線尺寸等。  

(2) 無障礙機車停車位：室內

(外)標誌高度、停車位尺

寸及其車道寬度等。 

（檢核工具共 7項） 

8 無障礙

寢室 

參選建築物使用用途為學生宿

舍空間者，應設置至少 1 間無

障礙寢室。其設置形式得參照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無障礙客房之相關規定，並參

考附錄設置寢室內傢俱。 

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寢室之樓

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礙寢

室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寢室內可見寢

室內設施設備及家具之全景

照片各至少 1張。 

3.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

包括： 

(1) 出入口淨寛度、寢室內通

路寛度、寢室內及床畔求

助鈴設置高度等。 

(2) 寢室內傢俱（床、桌椅、

櫃子）高度、桌子容膝空

間高度、電器開關及插座

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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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4.倘寢室內設置有廁所盥洗室

或浴室，其檢核項目及檢核

內容等，於本審查標準項次 5

廁所盥洗室及項次 9 無障礙

浴室檢核，本項不重複檢核。 

（檢核工具共 4項） 

9 無障礙

浴室 

參選建築物如有設置浴室，應

有 1 間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範之無障礙浴室。  

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浴室之樓

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礙浴

室位置。 

2.請說明無障礙浴室緊急求助

鈴連線方式，係連至服務臺

或類似空間，或連接至無障

礙浴室外之警示燈、聲響等。 

3.請提供無障礙浴室出入口

平、立面引導標誌之全景照

片各至少 1張。 

4.請提供無障礙浴室可見浴室

內設施設備及求助鈴位置之

全景照片各至少 1張。 

5.請說明無障礙浴室下列細部

量測尺寸，依浴室空間類型

分別包括： 

(1) 淋浴間：請提供浴室迴轉

空間直徑、水龍頭操作桿

及蓮蓬頭位置尺寸、扶手

位置、求助鈴位置等。 

(2) 設有浴缸：浴缸尺寸、扶

手位置、求助鈴位置等。 

（檢核工具共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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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1 於校園各主要

出入口均設有

全區無障礙設

施配置圖，且

全區引導設施

清楚明確具有

整體規劃性。

（6分） 

1-1.校園各個主要進出地

點（如校門或公車站

等）均設有校園地圖。 

1-2.校園地圖能標註無障

礙設施設備所在位置

及無障礙動線，引導行

動不便者確認所在位

置及如何通達參選建

築物。 

1-3.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

確具有整體規劃性，能

整體規劃設計之引導

設施圖樣或清楚引導

行動不便者。 

1-4.建築物避難層出入口

或主要動線上標註有

各樓層無障礙設施設

置情形。 

1.請提供各個主要進出地

點設置校園地圖之照片，

各至少 1張。每增設 1處

得 1分，最多 2分。 

2.前述校園地圖標註有無

障礙設施設備所在位置

之照片，各至少 1張。符

合者，得 1分。 

3.請提供具有整體規劃性

之全區引導設施圖樣及

現場照片各至少 1張，得

1分。 

4.請提供建築物出入口或

主要動線上標註有參選

建築物各樓層無障礙設

施設置情形之平面圖或

樓層說明之照片，各至少

1張。每設置 1 處得 1分，

最多 2分。 

5.如配置圖未標示無障礙

設施者，或配置圖、引導

設施非以固定式永久性

材質設置者，如以 A4 紙

列印護貝後黏貼、以珍珠

板黏貼、配置圖易於抽換

等，不予給分。 

2 公共空間設有

友 善 設 施 設

備，並配合使

用性質提供視

障者點字或觸

覺標示相關設

備。（4分） 

2-1.公共空間（如茶水間、

宿舍晾衣空間、交誼廳

（室）等）出入口寬度

足夠且無門檻。 

2-2.公共空間設有正向或

側向接近可及之服務

臺（櫃台）。 

1.請提供設有本項設施之

樓層平面圖，並標註設置

位置。 

2.請提供設施相片各 1張，

每符合其中 1 項者，得

0.4分，本項至多 4分。 

3.移動式櫃臺非屬固定式

型態設置，不予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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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2-3.公共空間電燈開關、插

座高度、符合行動不便

者使用範圍。 

2-4.公共空間設有輪椅充

電插座，並明確標示。 

2-5.公共空間或茶水間設

有操作高度符合行動

不便者使用範圍之飲

水機。 

2-6.宿舍晾衣空間便利行

動不便者操作。 

2-7.能配合空間使用性質，

提供視障者所需之點

字或觸覺標示相關設

備（如求助鈴、飲水機

等）。 

3 增設無障礙廁

所盥洗室之數

量。（20分） 

能基於二、第 5-1項無障礙

廁所檢核內容規定之法定

設置數量，額外增設符合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之無障礙廁所。 

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廁所

在樓層之單層平面圖，並

標註增設之無障礙廁所

盥洗室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廁所盥洗

室出入口正、立面引導標

誌照片至少 1 張。 

3.請提供無障礙廁所盥洗

室內部正面（可見馬桶含

沖水控制等設備、鏡子及

電燈）全景照片至少 1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

寸，包括： 

(1) 平、立面引導標誌高

度、出入口門寛、門鎖

型式、內部迴轉空間

直徑等。 

(2) 馬桶側邊使用空間尺

寸、馬桶兩側扶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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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尺寸及高度、馬桶是

否有蓋及是否設有靠

背說明、求助鈴高度

等。 

(3) 洗面盆上緣距地板面

距離、鏡子與地板面

距離、水龍頭型式、扶

手於洗面盆邊緣水平

及高度距離等。 

5.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

以及增設數量。每增設 1

處無障礙廁所，得 4分，

本項最高 20分。 

4 增設一般男廁

無障礙小便器

之數量。（ 12

分） 

4-1.能基於二、第 5-2項無

障礙小便器檢核內容

規定之法定設置數量，

額外增加設有符合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之無障礙小便器

的一般男廁數量，其出

入口、通路、迴轉直徑、

小便器隔板及洗面盆

使用空間均可通行無

礙。 

4-2.同一間一般男廁內，同

時設置2座無障礙小便

器，1 座小便器之扶手

設置符合規定，另一座

小便器高度設置符合

規定，能同時提供不同

需求之服務者。 

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小便

器樓層之單層平面圖，並

標註無障礙小便器所在

之一般男廁位置。 

2.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小便

器之一般男廁出入口全

景相片（門外宜設置引導

標誌）至少 1 張。 

3.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

寸，包括：無障礙小便器

扶手尺寸、無障礙小便器

突出端距地板面高度及

無障礙小便器隔板間距

等。 

4.同一間一般男廁內，同時

設有適用對象不同的 2座

無障礙小便器，得 2分。 

5.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

以及增設數量。法定一般

男廁間數量外，每增設 1

間，得 2分。本項最高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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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5 增設無障礙昇

降 設 備 之 數

量。（8分） 

參選建築物能基於法定數

量外，增設符合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

昇降設備。 

1.請提供單層平面圖，並標

註無障礙昇降設備所在

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昇降設備

平、立面引導標誌照片至

少 1張。 

3.請提供無障礙昇降設備

開門正面全景照片至少 1

張。 

4.請提供機廂內部正、反方

向照片（正面應可見按鈕

點字標示，反面應可見後

視鏡）各至少 1張。 

5.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

寸，包括： 

(1) 平、立面引導標誌高

度、呼叫鈕前方地板

處之昇降機引導距呼

叫鈕尺寸、昇降機呼

叫紐高度等。 

(2) 昇降機門寬度、機廂

迴轉空間（直徑）尺

寸、機廂扶手高度及

輪椅使用者操作盤高

度等。 

7.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

以及增設數量。每增設 1

臺，得 4 分，本項最高 8

分。 

8.倘增設之無障礙昇降設

備無法通達各樓層者，不

予給分。 

6 增設無障礙樓

梯之數量。（8

分） 

參選建築物能基於法定數

量外，增設符合建築物無障

1.請提供單層平面圖，並標

註無障礙樓梯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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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

礙樓梯。 

2.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引導

標誌之照片 1 張。 

3.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單層

正面全景照片之照片 1

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

寸，包括：扶手高度、終

端警示位置及梯級深度

等。 

5.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

以及增設數量。每增設 1

座得 4分，本項最高 8分。 

7 增設輪椅觀眾

席位之數量。

（6分） 

參選建築物如包含階梯教

室、禮堂、活動中心、體育

館等場所，設有固定座椅席

位者，能基於法定數量外，

增設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設計規範之輪椅觀眾席

位。 

1.請提供設有輪椅觀眾席

樓層之樓層平面圖，並標

註無障礙輪椅觀眾席位

位置。 

2.請提供場所出入口平、立

面引導標誌照片各至少 1

張。 

3.請提供場所內可見輪椅

觀眾席及陪伴者座位標

示之全景照片各至少 1

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

寸，包括：出入口門檻、

席位尺寸及防護設施等。 

5.請分別說明各場所法定

應設置數量，以及增設數

量。每增設 1處得 1.2分，

本項最高 6分。 

8 增設無障礙汽

車停車位之數

量。（10分） 

參選建築物能基於《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6 條法定數量外，增設

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

1.請提供面積計算表，佐證

法定停車位數量，以計算

無障礙停車位應設置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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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計規範之無障礙汽車停車

位。 

2.室內停車空間請提供設

有無障礙停車位樓層之

樓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

礙停車位位置；室外停車

空間請提供校園地圖，並

標註無障礙停車位位置，

且註明其與參選建築物

之距離。 

3.室內停車空間： 

(1) 請提供車道入口處之

全景照片至少 1張。 

(2) 請提供車道方向引導

標誌之全景照片各至

少 1張。 

4.室外停車空間：請提供車

道方向引導標誌之全景

照片各至少 1 張。 

5.請說明下列無障礙停車

位細部量測尺寸：室內

(外)標誌高度、停車位尺

寸及停車格線尺寸等。  

6.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

以及增設數量。每增設 1

處得 2 分，本項最高 10

分。 

9 增設無障礙機

車停車位，並

設有明確之引

導標示。（6分） 

參選建築物能增設符合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之無障礙機車停車位。 

1.室內停車空間請提供設

有無障礙機車停車位樓

層之樓層平面圖，並標註

無障礙機車停車位位置；

室外停車空間請提供校

園地圖，並標註無障礙機

車停車位位置，且註明其

與參選建築物之距離。 

2.室內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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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1) 請提供車道入口處之

全景照片至少 1張。 

(2) 請提供車道方向引導

標誌之全景照片各至

少 1張。 

3.室外停車空間：請提供車

道方向引導標誌之全景

照片各至少 1 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

寸，包括：室內(外)標誌

高度、停車位尺寸及其車

道寬度等。 

5.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

以及增設數量。每增設 1

處得 1分，本項最高 6分。 

6.倘車道出入口或通往無

障礙機車停車位之通路

最小淨寬未達 1.8 公尺

者，不予給分。 

10 無障礙廁所能

增設照護床或

人工肛門污物

盆。（3分） 

10-1.參選建築物之無障礙

廁所內增設照護床。 

10-2.參選建築物之無障礙

廁所內增設人工肛門

污物盆。 

1.請提供設有照護床或人

工肛門污物盆之無障礙

廁其所在樓層之單層平

面圖，並標註該無障礙廁

所盥洗室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廁所內部

（可見照護床或人工肛

門污物盆）之全景照片至

少 2張。 

3.每增設 1處得 1.5分，本

項最高 3分。 

11 無障礙廁所盥

洗室內備品置

放位置友善可

及。（4分） 

參選建築物之無障礙廁所

內設有衛生紙置放處、掛勾

（或置物架）、馬桶坐墊消

毒殺菌設施、洗手乳等，且

1.請提供設有本項友善設

施之無障礙廁所所在樓

層的單層平面圖，並標註

該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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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設置位置及高度位於行動

不便者使用範圍。 

2.請提供無障礙廁所內部

（可見備品置放位置）之

全景照片至少 2張。 

3.每符合 1項者，得 0.4分，

本項最高 4分。 

12 一般廁所設有

輔助行動不便

者使用之友善

設施及緊急求

助鈴。（4分） 

參選建築物之一般廁所能

輔助行動不便者，廁所內設

有坐式馬桶單側扶手、蹲式

馬桶正面牆有倒 T 字型扶

手、掛勾（或置物架）及緊

急求助鈴。 

1.請提供設有本項友善設

施之廁所所在樓層的單

層平面圖，並標註該廁所

位置。 

2.請提供一般廁所廁間內

部（可見扶手、掛鉤或緊

急求助鈴）之照片至少 2

張。 

3.每符合 1項者，得 1分，

本項最高 4分。 

13 無障礙浴室設

有設施或備品

設置（置放）位

置友善可及。

（4分） 

13-1.參選建築物之無障礙

浴室內設有掛勾（或

置物架）、蓮蓬頭或吹

風機固定架等，設置

位置及高度位於行動

不便者使用範圍。 

13-2.設計用於放置沐浴用

品、洗手乳等備品之

平臺（或固定架）位

置，其高度位於行動

不便者使用範圍。 

1.請提供設有本項友善設

施之無障礙浴室所在樓

層的單層平面圖，並標註

該無障礙廁所浴室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浴室內部

（可見設施或平臺）之全

景照片至少 2 張。 

3.每符合 1 項者，得 0.4，

本項最高 4分。 

14 無障礙廁所或

一般廁所能增

設淨下器。（2

分） 

參選建築物之無障礙廁所

或一般廁所，於馬桶旁能增

設淨下器，以輔助行動不便

者清潔。 

1.請提供設有本項友善設

施之廁所所在樓層的單

層平面圖，並標註該廁所

位置。 

2.請提供廁所內部（可見淨

下器）之全景照片至少 2

張。 

3.每增設 1 處得 0.4，本項

最高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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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特色創新或其他積極作為（40%） 

項

次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佐證資料 

15 停車場能以標

線或其他方式

將車道與無障

礙通路分開設

置。（3分） 

參選建築物之室內或室外

無障礙停車場，能以標線或

其他方式將車道與無障礙

通路區隔。 

1.室內停車空間請提供設

有無障礙停車位樓層之

樓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

礙停車位位置；室外停車

空間請提供校園地圖，並

標註無障礙停車位位置，

且註明其與參選建築物

之距離。 

2.請說明區隔方式，並提供

通路照片至少 2張，設置

者，得 3分。 

16 加分項：其他

特色創新或其

他積極作為。 

非前述 1 至 15 項所列之具

創新友善設計之設施及設

備，由參選學校說明，並提

供相關佐證資料。 

1.請說明特色創新或其他

積極作為內容，並提供照

片各至少 1張。 

2.加分分數由評選委員會

議定，至多 5 分。 

 

  



〔附件三〕 

21 
 

【附表：評選建築物介紹影片拍攝準則】 

項

次 
項目 拍攝內容 

1 全區引導標誌 1.說明： 

(1) 參選學校主要出入口設有校園地圖。 

(2) 自參選學校校園主要進出地點至建築物間之室外連

續通路設有引導行動不便者進出建築物與使用相關

設施之延續及不中斷的方向引導標誌。 

(3) 建築物各樓層分別設有方向引導標誌，指引行動不

便者移動。 

2.拍攝畫面： 

(1) 以校園主要進出地點及校園地圖為起點。 

(2) 自校園主要進出地點至參選建築物間之無障礙通路

方向引導標誌。 【可配合無障礙通路（主要動線）

併同說明】 

(3) 參選建築物單 1 樓層通往該樓層無障設施之方向引

導標誌。 【可配合無障礙通路併同說明】 

(4) 〔如有設置請拍攝〕建築物避難層出入口或主要動

線上設有標註各樓層無障礙設施設置情形之平面

圖。  

2 無障礙通路 1.說明： 

(1) 自校園主要進出地點（如校門或公車站等）至參選

建築物之 1 條主要動線，可使行動不便者獨立進出

及通行。 

(2) 出入建築物以及建築物內通行至距無障礙設施之昇

降設備、廁所盥洗室及樓梯等，應設有無障礙通路

通達。 

2.拍攝畫面： 

(1) 自校園主要進出地點至參選建築物間之無障礙通

路，包括通路舖面、排水溝蓋等。 【可配合前項全

區引導標誌併同說明】  

(2) 〔如有設置請拍攝〕無障礙坡道：無障礙坡道全景

及自無障礙坡道通行之畫面。 

(3) 〔如有設置請拍攝〕昇降平臺：昇降平臺全景及使

用昇降平臺移動之畫面。 

3 無障礙樓梯 1. 說明： 

(1) 參選建築物之直通無障礙樓梯，至少 1座。 

(2) 如有增設，請分別說明設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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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拍攝內容 

2. 拍攝畫面： 

(1) 自第 2 項無障礙通路移動至本項無障礙樓梯時可見

正、立面之引導標誌。 

(2) 無障礙樓梯單層正面全景，並拍攝前述標誌高度、

扶手高度、終端警示位置及梯級深度等畫面。 

4 昇降設備 1. 說明： 

(1) 參選建築物之無障礙電梯，至少 1座。 

(2) 如有增設，請分別說明設置地點。 

2. 拍攝畫面： 

(1) 自第 2 項無障礙通路移動至本項無障礙昇降設備時

可見正、立面引導標誌全景。 

(2) 無障礙昇降設備單層正面全景。 

(3) 平、立面引導標誌高度、呼叫鈕前方地板處之昇降機

引導距呼叫鈕尺寸、昇降機呼叫紐高度等畫面。 

(4) 昇降機門寬度、機廂迴轉空間（直徑）尺寸、機廂扶

手高度及輪椅使用者操作盤高度等畫面。 

5 廁所盥洗室 1. 說明： 

(1) 無障礙廁所：參選建築物應設有符合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廁所；設置數量依取得建造

執照日期分別規定。 

(2) 無障礙小便器：參選建築物於一般男廁應設有符合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小便器；設置

數量依取得建造執照日期分別規定。 

(3) 如有增設間數或便器數，請分別說明設置地點。 

2. 拍攝畫面： 

(1) 自第 2 項無障礙通路移動至本項廁所盥洗室時可見

正、立面引導標誌全景。 

(2) 無障礙廁所： 

A.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正面全景，並拍攝平、立面引

導標誌高度、門寛等畫面。 

B. 內部淨空間、電燈位置、鏡子、馬桶及扶手、求

助鈴、沖水控制、洗面盆等畫面。 

C. 〔如有設置請拍攝〕照護床或人工肛門污物盆其

設置位置全景及設置高度。 

D. 〔如有設置請拍攝〕衛生紙置放處、掛勾（或置

物架）、馬桶坐墊消毒殺菌設施、洗手乳等，設置

位置全景及設置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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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拍攝內容 

E. 〔如有設置請拍攝〕淨下器設置位置全景。 

(3) 無障礙小便器： 

A. 一般男廁出入口、無障礙小便器扶手、小便器高

度、沖水控制等。 

B. 〔如有設置請拍攝〕同一間一般男廁內，同時設

有 1 座小便器之扶手設置符合規定，另一座小便

器高度設置符合規定，能同時提供不同需求之服

務者，請分別拍攝扶手和小便器高度。 

6 輪椅觀眾席 1. 說明： 

(1) 參選建築物如包含階梯教室、禮堂、活動中心、體

育館等場所，設有固定座椅席位者，應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7-5 條規定，設置符

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輪椅觀眾席位，且

設置數量不得小於規則規定基準數量。 

(2) 如有設置，請拍攝並說明設置情形。 

(3) 如有增設席位數量，請說明增設數。 

2. 拍攝畫面： 

(1) 自第 2 項無障礙通路移動至本項設有輪椅觀眾席場

所時可見正、立面引導標誌全景。 

(2) 場所正面全景、輪椅觀眾席席位、防護設施、陪伴

者座位等畫面。 

7 停車空間 1. 說明： 

(1) 參選建築物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167-6 條規定，設置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之無障礙停車位，且設置數量不得小於規則規

定基準數量。 

(2) 請分別拍攝無障礙汽車停車位及無障礙機車停車

位，如僅設置室內或室外停車空間，或僅設置汽車

或機車停車位，則依設置情形拍攝。 

(3) 如有增設停車位數量，請分別說明設置地點。 

2. 拍攝畫面： 

(1) 自第 2 項無障礙通路移動至本項無障礙停車位之沿

途引導及正、立面引導標誌全景。 

(2) 室外停車空間： 

A. 室外汽車停車位：車道方向引導標誌，並拍攝室

外標誌高度、停車標誌、地面標誌及停車格線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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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拍攝內容 

B. 室外機車停車位：車道方向引導標誌，並拍攝車

道寬度、室外標誌高度、停車標誌、地面標誌及

停車格線尺寸。 

(3) 室內停車空間： 

C. 室內汽車停車位：車道出入口處全景、車道方向

引導標誌，並拍攝室內標誌高度、停車標誌、地

面標誌及停車格線尺寸。 

D. 室內機車停車位：車道出入口處全景、車道方向

引導標誌，並拍攝車道寬度、室內標誌高度、停

車標誌、地面標誌及停車格線尺寸。 

(4) 〔如有設置請拍攝〕停車場能以標線或其他方式將

車道與無障礙通路分開設置，拍攝車道及區隔方式。 

8 無障礙寢室 1. 說明： 

(1) 參選建築物使用用途為學生宿舍空間者，應設置至

少 1 間無障礙寢室。其設置形式得參照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客房之相關規定，並參考附

錄設置寢室內傢俱。 

(2) 如有設置，請拍攝並說明設置情形。 

2. 拍攝畫面： 

(1) 出入口淨寛度、寢室內通路寛度、寢室內及床畔求

助鈴設置高度等畫面。 

(2) 寢室內傢俱（床、桌椅、櫃子）高度、桌子容膝空間

高度、電器開關及插座高度等畫面。 

9 無障礙浴室 1. 說明： 

(1) 參選建築物如有設置浴室，應有 1 間符合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浴室。 

(2) 如有設置，請拍攝並說明設置情形。 

2. 拍攝畫面： 

(1) 如設置位置位於無障礙寢室外，請拍攝自第 2 項無

障礙通路移動至本項無障礙浴室時正、立面引導標

誌全景。 

(2) 如設置淋浴間：迴轉空間、水龍頭操作桿及蓮蓬頭

位置、扶手位置、求助鈴位置等畫面。 

(3) 如設置浴缸：浴缸、扶手位置、求助鈴位置等畫面。 

10 公共空間之友

善設施設備 

1. 說明： 

(1) 公共空間設有友善設施設備，並配合使用性質提供

視障者點字或觸覺標示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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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拍攝內容 

(2) 如有設置，請拍攝並說明設置情形。 

2. 拍攝畫面： 

〔如有設置請拍攝〕各項設施設置情形及其操作高度等

畫面。 

11 一般廁所之友

善設施設備 

1. 說明： 

(1) 一般廁所設有輔助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友善設施（廁

所內設有坐式馬桶單側扶手、蹲式馬桶正面牆有倒

T字型扶手、掛勾或置物架）及緊急求助鈴。 

(2) 一般廁所，於馬桶旁能增設淨下器。 

(3) 如有設置，請拍攝並說明設置情形。 

2. 拍攝畫面： 

〔如有設置請拍攝〕各項設施設置情形及其操作高度等

畫面。 

12 加分項 1. 說明： 

(1) 具創新友善設計之設施及設備，由參選學校說明，

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2) 如有設置，請拍攝並說明設置情形。 

2. 拍攝畫面： 

〔如有設置請拍攝〕各項設施設置情形及其操作高度等

畫面。 

 

 


